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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富宁，古名富州，地处边陲，素为中华故土。东晋置西宁县，南朝梁废，治理百余

年。宋初置延众镇，后改富州，为三次设治，迄今近千年，可谓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

县境辽阔，广袤五千多平方公里，早为壮、汉、瑶、苗、彝多民族聚居和繁衍生息

的山乡乐园。各族人民勤劳、朴实、勇敢，共同保卫祖国，开发边疆，实绩显著。清代

始种八角，改革后八角为滇省之冠，质量居全国第一，实为全国全省的八角之乡。民族

文化丰富多彩，民族戏剧歌舞古今盛传，扬示了富宁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文明o

。新编《富宁县志》，除总述、大事记、附录、修志始末外，还设地理、乡镇、社会、

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人物七大分志，图文并茂，结构严谨，整体性高。编者运用马克思

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，对史料精雕细镂，弃粗取精，弃伪存真，实事求是，纵述千

古，博采经纶，荣枯并载，百业兼容。反映了富宁历史全貌，突出了边疆、山区、民族

和革命老区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，融思想性、资料性、科学性为一体，凝聚了古今边

疆各族人民的汗水和修志工作者的心血，实为故里第一部巨著佳作o‘ 。．

本届修志倡自中央，富宁县委、县政府闻风而动，1983年开始创建这一文化系统

工程，十年艰辛，大功告成，乃一方之风流和民族之大业。本人生长于富宁，又在乡里

工作多年，阅读本志犹如青史再现，可鉴之处诸多。虽未能言尽善尽美，亦可足为当代

家乡文明建设之资库和民族文化之珍宝。今受县委、县政府嘱托，又发自桑梓之深情，

略抒胸臆，以为序o ’，。

云南省刮省长赵廷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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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序

序 二

富宁县在滇东南边陲，东南北三方与广西毗连，西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，国境

线长70公里。东晋设县至今，已有1600年，素为边防要地。宋以来兵家常屯，军民守

边安如磐石；御侮抗寇和革命斗争前仆后继，可歌可泣；社会不断进步；文化异彩争

妍；边疆经济日趋繁荣，改革后更突飞猛进。此等文明乃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之创举。

然而，过去安定时期不多，修志条件困难，仅于1920年县政府按省布置的调查提

纲编成《富州地志》1万字；1931年县政府成立县志采访局，由陈肇基在动乱中纂成

《富州县志》3万字，资料仅记清末民初30年之事，其余历史尽空白。今日经济发展，

欲借前车之鉴，每每感到困难o ，

80年代初，中央倡修新方志，县领导亦感迫切，把编修县志纳入议事日程，尽管

边疆战云末散，也于1983年2月成立修志机构开展工作。经过修志人员十年艰辛和各

方配合，终于纂成县志一书，虽未臻美，亦为一项千秋大业。

新编《富宁县志》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按照方志体例，

横分门类，纵述史实，统合古今，重述当代。资料丰富翔实，文风朴实简洁。为人们了

解自然资源，制定决策，提供了资料；又为发展富宁的经济、文化提供可信史料；还为

人民认识县史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。在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，

愿它功垂久远o

新编县志，卷帙浩繁，今日告竣，乃蒙全县各部门密切配合，社会各界人士热忱支

持，编纂人员励精图治，省、州及滇桂相邻各县修志同仁精心指导的结果，值此志书问

世之际，表示深挚的感谢1．

中共■宁县委书记 何文举

■宁县人民政府县长农才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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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指导思想：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

指导，坚持改革开放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存真求实的修志原则，系统地记述富宁边

疆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。

二、篇目体例：由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7种体裁组成。篇目按社会分工、

科学分类及地方特点横分门类。依次设总述、大事记、地理志、乡镇志、社会志、经济

志、政治志、文化志、人物志、附录、修志始末等编。建置沿革附入政治志、行政区戈l】

附入各类政权。分志之下设39章，201节，图表随文附入。照片集于书前。

三、志书内容：横纳百业，纵贯古今，重述当代，浓墨特点。适当增加行业和地区

的深层次资料。断限上溯至史料终断为始。下迄1990年。附录、修志机构、修志始末

及照片延至1997年志书出版为止。

四、资料来源：省州县档案馆、图书馆、各种书籍、族谱、契约、碑刻、文物鉴

定、征集资料及采访口碑。数据资料以统计部门为主。兼用专业部门及编者调查计算的

数据。

五、记述方法：除了引文，均用规范的语体文。总述按立意叙议结合。大事记载其

大、要、新、奇之事，以编年体为主。各编章均写无题简述。各条目依事纵述，注意突

出主线及其兴衰起伏关系。重要引文加注资料出处。对政治运动宜粗不宜细。对涉外、

民族、统战、宗教等敏感问题宜略不宜详。立传人物不写活人，成绩突出的在世人物列

表或以事系人，著名者撰其事略。

六、各种指称：纪年，1949年前用朝代年号，括号内注公元纪年。1949年后用公

元纪年。地名，以标准地名为主，必要时新旧地名互映。人名，不加尊称，必要时加职

称。计量单位，解放后用标准计量单位，过去用旧的计量单位。常用的历史名词，多用

简称，土改即土地改革，镇反即镇压反革命，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，文革即文化大革

命，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。解放前后即以1949年10月全县解放为界线。县委

即中共富宁县委，反右即反击右派，肃反即肃清反革命，三征即国民党征兵、征粮、征

税，改革开放指1979年以来。县、乡、镇区域的宽、长均为直线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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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宁县志

总’ 述J凹 心

富宁，古名富州，处滇、桂结合部，与越南接壤，素为滇、桂交通要口和兵家竞屯

之地，又是30年代红七军活动之区。以壮、汉、瑶、苗、彝为主体的36万各族人民，

视5 000多平方公里的边疆山区为乐土，既团结维护国家领土主权，又勤奋发展民族经

济，“八角之乡”闻名遐迩。

富宁县域，位于中国南疆，云南省东南部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陲。近黔南、交

桂西、毗越北。总面积5 352平方公里。大地苍翠，广袤沃野，资源丰富，素为中华各

民族相依生息之地。

秦汉以来，县地曾二归广东，三隶广西，二入贵州，三属云南。元初始定于滇，至

今700余年。东晋始置西宁县，治在东北境，南朝梁废，遂不复置。宋初置延众镇，治

在东境百油。元丰七年(1084)改为富州，移至普厅。又东北有那寡州和阿吉州，互不

统属，土牧分辖。元初置三个土州，富州依旧，罗佐州在百油，安宁州驻睦伦，三州并

立，土司分辖。明初，罗佐州和安宁州并人富州，全境统一，始分政区。明末，西部划

归广南，县境余普厅以东地区。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)改土归流，改州为厅，羁縻世

袭制告终。宣统三年(1911)，辛亥革命摧毁了清王朝，废广南府，富州独立为县。民

国2年(1913)改富州厅为富县，13年(19斛)改为富州县，26年(1937)改为富宁

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1957年，西南部从广南、麻栗坡县划归富宁，成为今之

疆域范围。1990年有5-镇10乡，辖53个办事处，91个村公所，2 500多个自然村。

州、县治所原驻普厅，明末移驻归朝，清末复移普厅，驻富宁盆地西侧。海拔760

米，万山拱伏，两水淙淙。昔有“五马沿江走，三星水面浮，谁人居此地，世代出公

侯”之称。1990年有居民1 875户，10 920人。县城为全县之中枢，又为中国西南边塞和

滇、桂交通要口。公路距文山234公里，昆明624公里，百色176公里，南宁444公里，

与越南国境90公里。

自然环境秀丽，滇东南岩溶高原六韶山自西向东分布全境。最高西部木洪山海拔
l 851米，最低东部剥隘165米。地势丰隆，起伏绵亘，层峦叠幛。山地占96％，360峰

屹立其间，异景天成。高有龙康山古代准平原遗迹之巅，低有那马鸳鸯夹西江之奇。普

厅、归朝、剥隘、里达景色奇异，乃滇东南之一隅风光。西南边关石峰嵯峨，南利河清

波荡漾，狮子山巍然翠微，皆中国古今御敌之一方天险。境内34条大小河流与众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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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泊、沼泽、泉潭分注右江与红河，水清质优。水资源年均38亿立方米，因地形局限，

利用率低，灌溉仅13万亩，占耕地面积的37．1％。水能蕴藏量42万千瓦，可利用20万

千瓦，已利用6 391千瓦。岩溶山区旱季用水困难。龙门和九弄为“见土如金见水如油”

之地。县处低纬度，北回归线横跨南境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夏秋雨热同季无酷暑，冬

春干冷同期无严寒，四季之分不明显，无霜期320天。年均气温19．5℃，总积温

7 000℃。地温5．2喱米均为22℃。植被为常绿阔叶林、针叶林、竹林和草山。矿产有
煤、锑、铁、金等20多种。自然资源多种多样，储量相当，尚待开发。

富宁境内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生息，后为骆越人栖身繁衍之区。壮族世居久远，

其他民族也早期入境，彼此相安，和睦相处，语言不通却心里相融，形成了以壮、汉、

瑶、苗、彝族为主体的民族大家庭。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富宁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

化。但在解放前，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，社会发展不正常，民族利益无保障，过着悲惨
’

的生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，消除了各民族之间相互歧视和不信任

的心理，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、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。1983年，富宁被

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先进县。1986年，又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。1990年全县有人

1：：162 740p，355 642A，其中，壮族人口占56．01％，汉族23．65％，瑶族10．26％j苗族

6．85％，彝族3．15％，其他民族0．08％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各民族克服了。万门生意不如

耕田种地”的旧观念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，力建美好的家园。

晋时，地方少谷，兼以桄榔木粉为粮。至隋、唐仍部落林立，还无农田牛耕，生产

力低下。宋初设治后，引进种稻技术，山民移居河谷，始以水稻为支柱产业。南宋在广

西横山寨(今田东)招购云南战马，促使县内形成多处易马市场，激励畜牧业向前发

展。至明代，富州土司曾三次向王朝贡马。又商业融通，剥隘立阜，成为滇桂通商要口

和滇东南商品集散地。清康熙后，改革封建领主经济，土司拍卖官田，分解庄田，农民

获得土地私有权，解放了生产力，手工业亦随之发展。至乾隆期间，滇铜与粤盐互易于
’

剥隘，集市繁荣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此间，者桑谷楼村韦甲江开始从广西引种八

角，成为了全县全省一大商品产业i剥隘七醋与壮族土布也随之上市，均以质优闻名两

广。嘉庆后，外省灾民涌入，土司招安，辟居山箐，以包谷为主的山区经济得到发展。

但至道光后期，争种罂粟，土地兼并甚烈；又盗匪丛生，地方扰攘，穷富分化极速；加

之瘟疫蔓延，人死众多，经济日落。民国前期，政府倡种林木，重视农耕改良，剥隘关

云增创办万安烟厂，农工商日兴，市场复苏。民国26年(1937)，日本大举侵华后，中

央第九集团军第五十四军驻防富宁5年，均由县人负责供应军饷。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

又抓紧征兵、征粮、征税以对付共产党。同时匪患、路抢、劫舍、拉生、赌博、吸毒等 ．

猖獗，民生凋零，形成了“一家富千户穷”的局面。丧失土地当雇佣和妻离子散当乞丐

者城乡皆闻，直至民国末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经过清匪反霸、土地改革，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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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解放了生产力。1956年建立公有制经济，修通了公路，百业振兴。1957年产粮

5 871．5万公斤，创历史最高年水平，农民多丰衣足食。1958年开展大跃进失误，又旱

灾异常，粮产连降四年，非正常死亡不断发生。1961年整风后生产回升，不久又开展

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政局不安，人心涣散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，穷过渡达20年之久。1979

年，县委、县政府加强边境防御，支援自卫还击战，安定边防，又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

三中全会精神，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坚持实事求是

的思想路线，减免公余粮负担，让农民休养生息。1980年制定了“以林畜为主，粮食

自给有余”的发展方针，推行以家庭承包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，发展了生产力。

次年，粮食总产78 100万公斤，创第二次最高年水平。1983年八角高产达154．5万公斤，

居全国第二位，质量夺全国之冠，农村出现了首批万元户41家。1985年又推行以企业

承包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和跨地区、行业经营，全

面开放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。1987年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，重视科技扶贫，发挥资源

优势，扶持支柱产业。到1990年，形成了新的八角、油茶、油桐、杉木、药材、茶叶、

水果、畜牧、矿业、加工业等商品生产基地。边境贸易也随着紧张局势的缓解而复苏。

边境市场繁荣，尽管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，全县宏观经济仍翻倍增长。社会总产

值由1980年的6 351万元增至22 246万元。

东晋初，开始在县东北境置西宁县。南朝梁废，遂不复置。唐南诏时，县境划归安

南都护府管辖，但广南富宁地区的壮族首领侬氏不服安南统治者的奴役，于是结南诏为

助，自踞百余年。 。

宋初，在县东境置延众镇，面临交趾和大理国，乃实行军事统治，张智常为延众镇

右千牛卫将军。至元丰七年(1084)，改延众镇为富州，沈氏为土牧；又有那寡州和阿

吉州居东北，侬氏为土牧，均实行羁縻世袭制度。

元初，县内置三州，富州依旧，罗佐州居东北，安宁州居西南。沈郎先为富州和安

宁州土官，依郎生为罗佐州土官，始行土司世袭制度。初因土官林立，相互击并甚烈，

与之接壤的广西8个土州县起兵4 000，攻富州和罗佐州，大乱20余年，致使富州和罗

佐州的东部被夺入湖广行省来安路多年。至大德元年(1298)，云南行省参政忽速刺出

兵征服后，土司政局方稳定。

明洪武十六年(1383)，罗佐州和安宁州并入富州，辖境统一，以侬氏为同知，沈

氏为土官；同时，添设汉吏和军屯，地方安定，但土官不满。至永乐十七年(1419)，

土官沈纭经反叛朝廷。至明末，土官沈明通贪婪残暴，欺凌下级，又引起普厅哨布苏

官李天保率众起反，迫使土官移署于归朝，称土富州。并请府兵助平李天保后，将富州

西境作“谢酬”划给广南府直辖。

清初，吴三桂追剿守边有功的维摩和牛羊土官，守兵逃散。交趾王趁机突进广南府

南部的三蓬地区，威胁与之相近的富州西南部，因之设置木腊、天井、旧沙三关，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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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民联防。至康熙二十一年(1682)，又在边境1线和交通要口设置4汛、36塘、36

卡，派兵驻防，方稳定边境地区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，王朝以“土富州地方迭出劫

案，民不聊生”为由，对富州土司进行改土归流，改土富州为富州厅，第23代世袭土

司沈定坤辞位，设流官通判王正雅接管土司政权。但土司官族不满，沈老七即引广西天

地会党近三千人进攻流官，出现土流械斗八战。至二十九年，官兵会剿了会党，方巩固

流官政权。流官政权虽废除了土司制度，但基本政策仍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，民国2年，改富州厅为富县(后改富州县)，实行孙中

山的三民主义纲领，开化从速。但不久即兵事迭起，政局剧变。4年，在归朝发生护国

讨袁大战八天，县人支援护国有功。1l一14年间，滇军唐继尧与范石生互攻，先后六

次你追我赶过富州。县人累负军供，徭役力竭，而县政官员又出现“拥唐”和“拥范”

两派斗争，致使动乱不停，代理县长陈嘉修因之逃遁。26年，改富州县为富宁县。同

年，县人出钱出力支援抗日战争。至29年广西沦陷，滇南告急。富宁为云南边防重地，

国军与滇军驻防五年，均由县人负责供应军饷及劳役，饥饿与疾病交织，死人众多。至

34年日本投降时，全县人口减少一倍。?

1949年10月全县解放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，根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

度，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、团结互助，安居乐业的愿望。但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

路上，1958年后由于全党出现“左”倾路线，出现一些政策失误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

损失。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很快就认识和纠正了错误，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

立即开展拨乱反正工作。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确立了改革开放，实事

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全面清算和纠正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认真落实各项政策：既加强保卫

边疆，又加强民主与法制；既抓物质文明建设，又抓精神文明建设；既抓紧经济建设，

又关心人民生活。十年来政通人和，经济腾飞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巩固发展。

．， 四

有压迫必反抗，有外侮必反击，是富宁人民素有的民族气概。北宋皇格年间，由于

交趾进犯和王朝压迫，壮族首领侬智高发动了抗交反宋斗争，富宁人民共举义旗；元初

土司统治残暴，壮族首领韦郎达掀起了抗元反土司斗争；明初，土官沈大忠捕杀彝族，

彝人奋起反击，以毒弩射伤沈大忠右臂，沈被迫提前告休；明末，土官沈明通欺凌下

级，奴役百姓，又强娶民女为妾，激起普厅哨官李天保率众起反，沈土司被迫移署于归

朝；清同治年问，部分富户强占耕地种罂粟，少数民族耕地紧张，苗族陶布彪等进行反

霸暴动；光绪十年，法国侵占越南，窥向滇边，田蓬八寨力援抗法斗争；土官沈定坤不

顾人民死活，强丈土地增捐税，又栽害民众，．壮族韦明才等举行大南山起义；光绪二十

一年，壮族温大林又在老王山以“开坛念经”为掩护，组织反土司斗争。

民国16年后，县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政策，取消参议会，实行独裁，勾结地霸，压

迫百姓，民怨沸腾。18年，壮族李杏锦(女)毅然参加邓小平、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

义。20年，壮族刘家华等又到百色参加红七军。同年，中共右江下游党委派刘家华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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